
事 宜
由 籌 辦 所 職

▼

定
扌
台
係
船
妊
邑
屬
「學
校 
舍
籌
擬
阴
，域
多
利
爲 

「■
型
其
餘
雲
咼
専
备
分
所•。中
以
其
用
名
名
之
之
争0
名 

《
魂
稱
台
山
縣
主
中
學9
>
。推
旁
鐫
民
國
某
年
某
八
。。旅
加
拿 

、
大
是
薛
坦
建
字
稚
，一：
尸  

®

 眉
目

1
一(
宗
旨)
叁
屬
邑
僑
之
熟
誠.e
募
集
巨
歇
一C創
二
一
新
中
學0
 

舍
。。足
以
容
納
多
數
學
生
而
廣
定
就
爲
宗
旨
，

" 

三(
校
址)
前
出
邑
中
公•
，買
定
邑
城
東
門
外
黄
李
園•
国
經
開

灣

坎

，

i

 

^
^
^
^
^
^
^
築
纟
・
喝
容
紛
學
生
五
百
人
爲
度
，

一
約
同
時
能
容
千
名
爲 

合
、課
宴
約
十
四
處
、寄
宿
舍
數
座"
◎
長
室
，敎
員
室
，，葳 

一
書
室
小
游
藝
室
、博
物
室
，應
化
室
，會
客
廳
：
大
膳
堂
廚
房 

等
，W
曲
照
量
断
圖
式
，痛
置
完
善
、若
紀
念1
，即
築
於
。 

:

中
心
點   

其
装
飾
以
耐
久
稚
緻
為
主
，務
使
堂
皇
冠
冕
：
以 

…
、
壯
観
瞻
而
垂
久
遠

.(
乙)
創
麗
進
行 
籌•
吿
成
后
，當
公
幹
事
人
囘
邑
，主
持 
一

一足■
、按
？
樂+
貪 
、我
奨■.

、 

(
二
等)
捐■
萬
圓
貞
，4
  

0

 址 
，擇
一 
適
畐
之
處
：
止
竇
幕 

念
亭
，以
其
名
名
其
亭
、錄
具
生
平
善
行
於
亭
上
以
資
話 

另
製
磁 

M- 
件
寸
干
紀 
念0
，並
由
立
。
公
所
、按
例
駅
售

長
獎
叙

;
/

〔三
等
一捐
■
•
h
r
为*
、以
其
？
名
尊
广
濁•
選0
、另
襄
卜 

八
寸
瓷
他
正
纪
念O
，
dj
力◎
公
所
・
援
例
禀
請
省
長
II 叙

一
•
幷
編
貝
賢
能
錄
存/
。
干 

一♦ 

一 
〔四
季)
將■
-
F
 n■
、以
其
名
書
公
圖
書
室
，又
製
r
六
寸 

瓷
相
於
紀 
念0
、乂
由
立
。
公
所
按
例M
 調
省
長
獎
叙*
並

1
』

"1:
二
知

錄
箕
賢
能
存
手0
卞

〔五
等
〕捐•
二
干
最
者
、以
其
名
名
。 
'P
皆
通
課
堂
，又
製
十 

四
寸 S
相
於
紀
念:)
、又
由
本
所
禀
請
省
長
獎
叙
、幷II

其 

賢
能
存
於
中0
 

一

〔六
等
〕捐3
F

元
者"
以
其
名
名
诠
普
通
課
。
，又
製

4 -
貳
寸 

^
相
於
記
念
。
、抽
例
呈
禀
省
良
獎
叙•
又
錄
其
賢
能
存
諸 

0

申

〔七
等•
捐■
五
百
元
者
、製
十
寸
瓷
相 
于
紀
念0
， 

〔八
等)
捐■

百
五
t
員
者
、製
八
寸
斐
相 
于
記
貪y

 

〔九
等
〕捐•
百
員
者"
製
六
寸
奏
相 
於
記
念0
、 

〔十
卷
〕措 
b.u
員
者
，製
四
一
寸
瓷
相 
於
記
念0
、 

此
條
以
上
至
覇
一
等 
共
十
等
得
瓷
相
褒
獎
者
於
其
相 
內
均 

有
記
述 ®
分
別
招
之
大
小
、勻
計
應
得
字
之
多
少
、从
中
動
量 

将
該
善
士
金
姓
七
里
居
先
代
，及
其
生
平
之
善
行
，作
像
知
一 

篇
書
諸
瓷
相 
內•
以
彰
美
息"
而
資
典
型

(
十
一
等)
捐■

一
十
元
以
上
者"
将
捐
者
姓
名
里
居
，鐫
刻
紀 

一 念
0

以
表
優 1

(
1
二
等)
捐
坎
銀 
fi.元
以
上
者
，将
該
捐
者
芳
名
，勒
石
於
紀 

念
0

如
不
滿
五
元
以
上
普"
登
報
表
傷
，幷
。
舍
落
成
後
標
紅 

榜
示
，而
所
有
捐•
善
士
統
給 
回
籌
建
中
學0

會錄 
一 卷
一
藉 

報厚惠
(
附
說)- 

凡
捐■
滿
二
百
五
十
圓
以
上
着
：
如
欲

ilt
其
所

#
-

&■■ 
一鼻

上

 

m
1
，三

一
切
創
立
事
宜
，并
推
選
前
經
旋
磐
之
台
僑
約
f-
餘
人
、協
同 

組
魁
应
。
公
所
分
理
二
期
事
務
、公
所
地
點
，臨▲
租
賃
或 

.假
借
- 
適
當
之
處
爲
之;
而
総
指
揮
仍
以
未
處
寕SB

餘 
慶 

0

操
之
，隨▲
可
授
以
機
宜
指
示
照
行
、手◎
舍
完
成
行
開 

屮

1: 禮後，、始
交
本
邑
以
爲
敎
育
之
用
、惟
紀
念
堂
、及 
一 切 

■
 
關
於
捐
败
人
士
紀
念
之
物
、永
屬
於
捐
欺
君
所 
有
、邑
人
並 

中0
員
生
應
負
責
保
管
、不
得
加
以
改
作
或
毀
壊
、 

五(
欺
額)
預
戸Q
會
殷
立
，約
需
坎
金
十
萬
元
、故
擬
在
加
屬
各 

"
埠邑
镐
中
、勤
捐
坎
金
十
萬
元
爲
限
，如
逾
限
則
爲
中0
擴
充 

L

費
六(81

員)
推
舉
正
所
長
一
人
、副
所
長
一 
人"
善
記
六
人
、、司
庫 

一 四
人
，.協
磋
數
人"
値
理
多
人
、勸
捐
眞
多
人
、如
有
特
別
情
形 

須
報
以
名
譽
所
長
聽

£
 

>%

記
念
像
之
位
置
，弗
鐫
其
充
代
合
家
玉
照
者
聽
，但
捐•
二 

百 e
十
元
者
，鐫
像
不
得
過
六
位
。

(
二)
捐♦
人
士
既
自
留
紀
念
，惟
本
人
所
自
出
之
祖
弟
等
，揆 

以
崇
德
報
功
之
例
，更
嘗
代
其
永
留
紀
念
，故
有
以
其
祖
先 

名
字
捐®
，悉
照
上
列
十
二
等
獎
章
酬
報
， 

(
三)
如
有
別
邑
人
士
，或
吾
邑
身
居
坎
拿
大
外
之
善
士
，慨
助 

捐•
昔
同
人
等
族
表
歉
迎
，褒
獎
悉
依
前
例
，或
更 
用
特
別 

法
以
表
場
，

(
四)
捐•
人
士
例
得
瓷
像
褒
獎
者
，続
請
預
影
軟
雨
，公
交■
 

時
交
來
，須
斐
像
片
底
・
註
姓
名
里
居

〔五
〕凡
經
捐•
者
，富
足
榮
旋
時
，由
奉0
送 -
恭 «
新0
舍 

優
待
券
，以
便
赴
。
恭
観
，?
0

敏
員
特
別
優
待 

〔六
〕0
中
課C

)

傕
室
，倫
捐 ®
善
應
得
課0
 ̂

室"
以
名
其
名 

週
多
，而
課0
磨
室
不
足
於
用
一
則
以
別
法
記
念
以
表
揚
之 

務
使
捐
者
滿
意
令
人
景
仰
，其
記
念
品
之
零
費
，約
向
其
捐 

■
P

提
出
二
成
支
用
，如
千
元
則
提
出
二
百
之
。

〔乙
〕勸
捐
負
之
褒
獎 
分
三
項
如
左

〔
一 
〕勸
捐
昌
領
部
勧
捐
，至
期
甬
縦
部
時
、除
自
助»
不
計
較 

如
其
縛
手
輸
來
之■
一在 
坎
屬
各
埠
，援
照
各
勸
肋
部
比
外 

倘
該
部
之■
，能
列
於
第
一
二
三
学
之
多
數
，助■
芳
名
列 

於
二
一 
一一等 
上
数
者
，皆
由
總 
成
鐫
刻
金
徽
章
六
面
，毎
人 

獎
予 
一 面
以
彰
勞
績

〔二
〕勸
捐
昌
彙
算
經
手■
項
五
十
者•
照
自
助
互
元
褒
獎
・
助 

得
拉
百
員
者■
照
自
助
五1
員
褒
獎■
餘
則
按
襄
動
類
推 

但
自
助
省
不
得
附
入
比
項■
作
勸
肋
獎
例
算■ 

〔三
〕凡
曾
領
部
勸
助
者•
助一•
一無
論
多
寡■
続
候Q
舍
吿
成
日 

干
記
念
錄
中•
擇
要
記
錄•
以 8
高
卷 

(
附
說)4
籌
肘
所
派
赴
各
年
勸
助
昌■
，不
得
享
爱
奉
條
乙
類 

二
一
兩
項 
之
酬
報

十
條
〔捐
期
〕
定
六
個
月
義
経■
从
民
到
九
年
，三
月
一
石
始
至 

九
月
一
日
lk
・
:it
兩
助■
期
內
，務
室
各
善
士
終
晋
厳■■
使 

■
如
數
募
足
以
促
進
行

十
一
條(
鹿
典)
以0
舍
落
成
開
行
開
幕
就
日
：
爲SW

記
助■

七
〔權
責
〕正
所
养
有
紡
率
全
體 
職
員
辦
事
之
權
一
，以
副
所
長
佐 

託
时
譴
築
酬
送
勸
捐
，汲
過
境
辦
公
、由
所
長
提4

徵 

集
衆 S
始
得
履
打
書 s
副
承
所
長
之
指
度
、司
理
各
種
文
件 

(
司
庫)
担
任
保
管
捐•
，淸
理
會
計
事
宜
、總
所
之
司
庫
收
到 

备
處
捐■
，由
正
所
貫
及
成
庫
、以
寧
售
餘
慶
堂
名
義
貯& 

」*
 

第
銀
而
揷
収
即
貯
，不
提•
時
要
得
域
所
全
体
貝
多
勤 

二
或
一
工
鬓
成
之
委
任
由
斯
裏
抖
司
庫
五
人
中
，上
少
三
人
簽
留
方 

~

lr-
跟
壮
端
海
蹴

re
支.
須
通
画
皆
分
所
、幷
登
報
廣
吿•
此 

^
^
支
若
干
、由
夏
等
簽
名
、房
菓 
#»某
日
某
船
雁
囘
香
港

*
菓
号
次
，轉
交
某
收
，以
資
徵
信"
至
各
分
所
，設
司
庫
二 

人
、收
到
捐
一■
"
會
令分6:

長
子
盘
臨®
収
條
二.卸■
滙
手 

缝
所"
由
籍
阴
長
司
庫
等
，轉
給
止
式
收
條
：
但   

S-
即
収
即 

以
優
钱
掙
、箱
捐■
人
士
，陣
續
賛
報
表
揚 

(
協
理
値
理)
得
以
各
職
員
共
同
參
議
表
决
各
事•
，及
分
担
進 

行
事
宜

(
勤
捐
員)
無
定
額
，九
商
店
住
房
・构
可
担
任
勤
捐
：
捐
飢■
 

奮
、-
星
期
內
， 1
報
吿
於 

*■
8.
知
毒
田
幷
擔
仟
催
収 

(
境
)
各
埠
能
組
轍
籌
辨
分
慮
者
，施
表
歓
迎
、其
疆
員
之
定 

级
分
帝
、可
依
該
埠
之
倍
力
酌
量
議
定
、其
傅
責
則
照
第 

七
條
所
訂

八
〔捐
欺
保
証
一
所
有
捐
爹
，貯
於
加
拿
大
查
貂
銀
打
、如
立
校
不 

成
，廉
囲
本
息
交
日
指■
原
人
、如
司
庫
等
與
主
任
立
校
人
員 

如
有
濫
支
浮
開
、及
挾■
私
逃
等
弊
，應
田
本
處
辭
慶0
負
完 

隆
！5
压
，早
請
官
廳
查
追
、將
該
吞•
人
所
有
財
產
充
公
抵
塡 

‘仍
從
嚴
根
究
以
杜
流 

一

…
 

认
〔微
囁
人
士
與
勸
捐
職
員
之
褒
獎
分
兩
種
〕 

甲(
捐
款 
•
之
褒
獎) 
照
第
四
條
甲
項 
議
築 
一 荘
嚴
之 
紀
念 

遂
，遷
演
悟
尊
认
士
之
善
績
e

垂
久
遠
、按
捐♦
多
少
、分 

爲
1

一 
等
，
酬
報
如
下

〔
一 等)
捐
坎
銅
萬
h
干
圓
皆
、擬
於0
圍
內
、擇
地
闢 
寛
紀
念 

圖
、中
立 
一 紀
念
塔
，我
捐•
者
之
名
名
之
幷
錄
其
善
行
於 

塔
上
、以
資
景
餌
、男
製
瓷
件
价
四
寸
於
紀
念
堂
、、及
由
立

事一 十 人 4r

 
・ 

B
 十

;
考
〔雄
斐
壇
篆
，̂̂
^
§
名
二
遂
貧
；,^

逐W
*

笠
产
石
一
工
个
工
遂
士
审
号
摹
考Fn
臺
臺 

要
宋
黄
瑞
馬
歡
宦
趙
源
、重续事二 

林
超 
養器傘林學順 
林一,

菱
钱
季
W

浩 

湯
囊
炳3
容
江
毓
華
：何篇林 
余
朋
和IS®

齢 

梁祖鉄 
熊宗祀 
程亨儉 
廖
長 
丘
统
林8
 注畑 

沐舉叢 
癖雄樂

說
児 
域
雲
兩
专
上
列
膛
員
条
開*
曹
塞
由.衆
推
定
若
育
然
金 

助
學 
董
木
被
選
列
名
衣
内
者
隨 *
麟
人
金
加11

备
卑
舞
蛆

職
員
俟
該0
簿
捐
分
所
成
立
舉
定
後
乃
陸
績
佈
吿

•

B

代
犊
■
代
欵

C

代
警
 

此
吿
日
位
置
乃"
洲
大 e
男
全
中 
一 定
之
位
置
今
養
舆
吉
山. 

1
J
^
^
1
S
I
1
#
^
^
^
A
. 

0

▲

▲

*

 友
注
意

本
公
司
代
理
租
賣
房
屋
商
店
住
罐
以
及
其
他
各
種
如S
者
請
來

人
土
之
慶
典
产■
居&
Q
手
放
假 
大
，。

H

預
相
助♦
人
十 

及
其
親
屬
與
务
界
來
賓
等■
■
集 
!§。■
演
講
診0
創
建
鏡
過 

之
事
實•
拜
助•
人
士
4
苦
心
毅
力■
傳
盛
德
高al

永
垂
不
朽 

十4
隆(
善
度)
0
古
吿
成
乙
俊
；
雖
撥 
磕
邑
屮
教
育
人
才
之
用 

*
而
坎
屬
邑
羅
，山
盡
杀
護
椎
持\

，力.以
期
久
京■
故
對
於
日
搔 

0

舍
之
修
葺
課C
之
擴
泰■
固
當
量
力
籌
助•
或Q
:
有
腐
敗 

又
特
別
事
情
寰
；
e
N
碍
零
葬
之
書
行8
■
亦
當
由
加
屬
餘
慶 

Q

遞
年
職
員
，治
集
邑
僑
會
議
設
法
改
良
之
排鮮之■
務使
學 

務
整
頓
以
收
育
才
之
我
。而
中0
0

長
議
定
昂
年
分
兩
次■
符 

中0
敎
育
上
財.双
1
壹
切
情
形■
報
吿
於
城
境
餘慶Q
■
使得一 

洞
蠡
中
一0
狀
况
以
資
盡
力 

.；1
;
；

：
二：
 

十
二
一
幾
證
秸)0
會
落
稚■
各
事
緒
束
停
妥
後

Se
所
箱
宜0
公
所 

職e

行
吿
退•
血 &
0

公
所
亦
同
礒
取
消■
将
立
。
公
所
進
、 

支■
項•
分
發
各
呈
邑
僑
査
閱■
以
昭
誠
信
而
示
清
白 

一

域
埠
寧
陽
餘
慶
總
堂
附
設
籌
捐
總
處 

職
列
后
•

4
正
所
長 
李 
進 
馬
谷
如

▲
協
理
員 
林
舉
惟 
林
良
德 
温
學
修 
劉
孔
美• 
陳
孔
宗 

■
李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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